
 新 北 市 1 1 4 年 度 童 軍 高 級 考 驗 營 實 施 計 畫 

一、目    地：為鼓勵童軍親近大自然，鍛練強健體魄，熟悉童軍技能，並培養照顧自己扶助他人

的能力，特舉辦本考驗營。 

二、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童軍會。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新北市五峰國民中學。 

五、考驗方式：以露營方式在室內、外進行。考驗項目分筆試與術科考驗營二階段辦理，  

(一)報名參加高級考驗營人員筆試通過者，才可上營參加「術科考驗營」。筆試與術科需全部通

過方予認證高級童軍資格、發給高級童軍證書。 

(二)報名「新北市童軍會市高級考驗營」之童軍夥伴，第一階段參加筆試項目考驗(辦理 2 次，

只需通過一次即可，若第一次未考視同放棄一次機會)，成績通過者公告後，繳交術科報名

費參加「術科考驗營」項目，並依營隊時間全程參加。 

(三)筆試項目：觀察筆試、急救筆試，以實際報名參加「新北市童軍會高級考驗營」之童軍為

基本必備資格，未報名參加高級考驗營者成績不予採認。 

(四)通過筆試並參加「高級術科考驗」者，專科章依實際參加內容採認核可。未參加「術科考驗

營」者，筆試成績不予採認。 

六、舉辦日期： 

(一)第一階段：筆試 2 次(兩次只需通過一次即可，若第一次未考視同放棄一次機會) 

第一次筆試：11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 9:00-11:00 

第二次筆試：11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 9:00-11:00 

(二)第二階段：術科考驗營 

考驗營：114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星期六、日）。 

報到時間：114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8 時 30 分。 

七、舉辦地點：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359 號)。  

八、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國民中學、社區童軍團已辦妥本年度三項登記持有童軍手冊，經訓練中級合格 6 個月

以上並完成高級項目訓練之國中 8 年級以上童軍可報名參加，以小隊為單位各校團報名時請

預先自行編隊，8 人 1 小隊，各校報名最少 4人(未經中級訓練合格並完成高級項目訓練者請

勿報考)。 

  (二) 小隊輔導由帶隊教師擔任，考驗委員由營本部另聘。 

九、預定人數：原則上 400 人，依 e-mail 報名順序額滿為止。 

十、專科項目：參加高級考驗人員，考驗組提供「社區公民」、「露營」、「旅行」、「環境保護」、「烹

飪」5項專科章考驗，合格標準請參閱「中華民國童軍進程合格標準」。露營專科報

到時需繳交露營計畫行前作業 7 張(手寫)；高級考驗合格童軍發給高級章及合格證

書，專科考驗合格童軍發給專科章及合格證書。 

 

十一、考驗及課表項目說明： 

(一) 高級考驗營之筆試採線上作答，線上作答於規定日期進行線上測驗，考驗當天該科目

只能作答一次。須先通過筆試才可報名術科營。 

(二) 線上作答請務必先確認團名、自己姓名、編號再進行作答，錯誤者分數不予採計。 

(三) 聲光通訊考驗需現場手寫，請參加童軍攜帶鉛筆或原子筆 1 支及墊板。 

(四) 考驗依中華民國童軍總會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1 日第 26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



正通過之標準，標準和內容請參閱「中華民國童軍進程合格標準-童軍、行義童軍訓練

進程」。 

(五) 急救術科考驗(CPR 考核步驟請預先實作練習)，未參加筆試者於報名時或術科考驗前

繳交紅十字會「初級急救員」或衛福部立案機構舉辦之救護員證書有效期限合格證照

影本，可做為成績合格登錄依據，不需再進行急救筆試及術科考驗。 

(六) 資訊作業考驗項目為「營前作業」，每人應繳交高級考驗資訊能力項目作業，製作宣傳

以「新北市 114 年高級考驗營」為主題之 DM 文宣 1 張，A4 大小。請以電腦繕打列印

(必需註明校團、姓名)，報到時須立即繳交完整作業成品，統一不予補繳、補印以維公

平。 

(七) 露營計畫書、資訊作業、觀察術科報告、團長認證評估表，均須於第一天報到時繳

交，當天中午過後統一不予補繳以維公平，請務必於報到時確實軏成繳交。 

(八) 露營計畫書表格、資訊能力作業須知、急救 CPR 考核表、觀察術科表格、團長認證評

估表、高級考驗課程表、高級考驗標準與說明、高級考驗觀察筆試題庫、觀察項目植

物辨識參考資料等可上新北市童軍會網站「檔案下載處」下載。 

(九) 旅行項目為高級考驗項目，須依標準完成旅行考驗內容，另依專科標準完成旅行製圖

者，發給旅行專科章。其餘所有考驗項目依課表以直接考驗一次、最多另增補考一次

為原則，營本部視實際狀況得彈性調整。故請未完成中級進程之夥伴勿參加考驗，避

免營上似是而非爭執，排擠其他夥伴權益。 

(十) 考驗營非育樂營，無特殊緊急事故不得中途離營，以全程參加並應完成各項考驗方算

通過。(若因校慶等各校重大活動而影響全程參加，由營本部考驗組會議決定成績採

認，但考驗項目成績仍以營上時間和方式通過為準) 

(十一) 高級考驗營附設之專科考驗，為提供參加高級考驗營童軍而設。考驗對象以參加高級

考驗營之童軍為限。 

(十二) 報名前請確認是否符合參加資格，如資格不符者分數不予採計且不予退費。 

十二、服    裝：穿著童軍制服。（請勿穿著女童軍制服參加童軍高級考驗） 

十三、經    費： 

(一)行政經費：由新北市童軍會籌措。 

(二)參加費：童軍每人 900 元 (含伙食、保險、雜支等)。 

十四、交    通：各校參加人員自理。 

十五、差    假：訓練期間參加人員，工作人員及帶隊教師敬請惠予公(差)假登記。 

十六、注意事項： 

(一) 部份考驗項目由團長於考驗營前協助認證請確實執行，報到時務必繳交團長認證評估

表，各項目皆通過者才可上營。 

(二) 本次考驗含：無具炊事、晚炊炊事、請備妥小隊炊餐具以免困擾。 

(三) 有鑑於團長反映，部份營隊運作受到干擾造成不便，為維公平敬請配合下列事項： 

(1) 各團負責之帶隊團長(人員)，為方便聯繫及因應處理突發事項權責，應以成人為

主。考驗時帶隊團長請勿於現場進行指導，以維考驗公平及營隊安全，如有必要將

請其離營。 

(2) 考驗營期間學校場地未開放家長、服務員、未參加考驗之行義上營探視學員，為維

管理安全，如因必要探視請先知會營本部才進入營地、小隊及會場，並請以關心為

主，勿自行購入大量飲品及零食（如發生飲食問題，原因及責任難以厘清）。報名名

單上帶隊人員，將提供相關伙食(請自備餐具)。 

(3) 追蹤旅行為考驗項目，請成人領袖及非受考驗人員不要參與同行，以免影響公平。  

(四) 請各團自行攜帶簡易醫療包並備妥個人慣用藥品。可使用個人帳或增加小隊蒙古包數

量。 



(五) 考驗期間如學生有身體不適、發燒症狀離營就醫，無法再回營考驗者視同考驗未通

過。 

(六) 其他考驗內容請參閱考驗營日程表及標準說明。 

十七、報名手續： 

(一) 請將報名表填妥於 10 月 3 日(五)前 e-mail：newtaipeiscout@gmail.com 新北市童軍

會，(為電腦編號作業請依本會所附制式報名表填報，未使用 Exce電子檔報名不予受

理)。 

(二) 筆試成績公告後請於 10 月 31 日(五)前將報名費用郵政劃撥至第 01659650 號新北市

童軍會帳戶，劃撥單「寄款人」請書寫報名學校。並將劃撥收據及編隊報名表 e-

mail：newtaipeiscout@gmail.com，以收到參加費及劃撥收據為完成報名手續，童軍會

聯絡電話：2961-6379。 

            *實施計畫、日程及 Exce電子檔報名表,在新北市童軍會網站「最新消息處」可下載。 

(三) 高級考驗筆試及營隊所需材料成本較高且複雜，請確實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報名及繳

費，逾期未繳交完整報名資料及活動費用視同自行放棄報名資格。  

(四) 未能配合提供完整投保資料者，童軍會有權拒絕該員報名考驗營。 

 

 



新北市 114 年度童軍公民類專科考驗 

一、考驗日期： 

社區公民、國家公民、世界公民：11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 9:00-11:00 

二、考驗方式：線上考驗 

三、參加對象：本市已完成 114 年三項登記之國高中初級以上童軍、行義童軍可報名社區公

民，高級以上童軍、行義童軍可報名社區公民、國家公民、世界公民。 

四、參加費用：每項專科 50 元。 

五、報名手續：請將報名表（EXCEL）填妥並將報名費用郵政劃撥至第 01659650 號新北市童

軍會帳戶，報名表連同劃撥收據於 10 月 3 日(五)前 e-mail：

newtaipeiscout@gmail.com 新北市童軍會，未於截止日前完成報名及繳費者，

考驗成績不予採計。 

六、注意事項： 

1.社區公民如為高級考驗參加者不需另交專科考驗費用。 

2.社區公民筆試通過但觀察、急救筆試未通過者，需另交專科考驗費用，否則成績不予採計。 



新北市 114 年度童軍高級考驗營報到須知 
一、集合時間：11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 

二、地點：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359 號)。 

三、服    裝：穿著童軍制服，活動中搭配各校運動服並配戴領巾(依營本部公告)，不得著便服。 

四、攜帶物品「個人」：健保卡、背包 1 個、童軍繩 2 條、雨衣、童軍棍、工作手套、美工刀（裝入

背包）A4 硬質墊板(如板夾)、個人藥品。(個人考驗用品，務必自行備妥)

原子筆 2 支、指北針、便帽、。 

          「每小隊」：帳篷、炊事帳、炊餐具、輕便餐桌、童軍椅、含童軍個人童軍棍共 11 支、

各校自行準備酒精、備用口罩、額溫槍、簡便急救藥包、衛生紙。 

    五、結訓日期：預計 11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 16 時結訓。 

六、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請攜帶健保卡。 

        (二)不得請假外出，不可以帶收音機及與童軍無關之書籍。 

(三)報到時需立即繳交高級考驗電腦製作宣傳 DM 文宣 1 張 A4(必需註明校團、姓名) 、手

寫露營計畫書全份、觀察術科報告、團長認證評估表。 

(四)部份筆試手寫方式作答，報名童軍請記得攜帶鉛筆、橡皮擦、原子筆、A4 硬質墊板 

      (如板夾)，另請勿穿著女童軍制服參加童軍高級考驗。 

(五)高級考驗急救項目，持有紅十字會「初級急救員」以上及衛福部立案機構同等級證照

且在有效期限內，本項考驗免試通過，務必於考驗營報名時或報到時繳交證照影本。 

(六) 有鑑於團長反映，部份營隊運作受到干擾造成不便，為維公平敬請配合下列事項： 

(1) 各團負責之帶隊團長(人員)，為方便聯繫及因應處理突發事項權責，應以成人為

主。考驗時帶隊團長請勿於現場進行指導，以維考驗公平及營隊安全，如有必要將

請其離營。 

(2) 追蹤旅行為考驗項目，請成人領袖及非受考驗人員不要參與同行，以免影響公

平。。  

(七)考驗期間如有身體不適、發燒症狀離營就醫，無法再回營考驗者視同考驗未通過。 

(八)高級考驗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考驗營日程表及標準說明，並請出發前隨時於新北市

童軍會網站查看。 

活動聯絡人：林鑫助 0937900666、徐瑞婷 0937027782。 



新北市 114年度童軍高級考驗營工作人員名單 

職 別 姓 名 服 務 學 校 及 職 稱 

營主任 張國振 
新北市立積穗國中校長 

新北市童軍會總幹事 

副營主任 呂治中 
新北市立五峰國中校長 

新北市童軍會副總幹事 

場地組 黃美娟 新北市立新泰國中校長 

成績組 鄭仲軒 新北市立新泰國中教師 

考驗召集人 林鑫助 新北市立新泰國中教師 

考驗委員 吳福通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團長 

考驗委員 陳威文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組長 

考驗委員 吳自輝 新北市立達觀國中小團長 

考驗委員 黃有為 五峰複式童軍團團長 

考驗助理 張乃若 新北市立重慶國中教師 

 


